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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 

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 

并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人”）作为北

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长峰”或“公司”）2022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航天长峰拟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

全资子公司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朝阳电源”）、北京航天

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峰科技”）和控股子公司北京长峰科

威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峰科威”）实施募投项目，并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投入等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75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

方式发行 27,752,47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 11.72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258,995.28 元，扣除保荐承销等有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3,408,348.85 元（不含增值税）后的余款净额人民币 321,850,646.43 元已汇入公

司专用账户，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3）第 110C000173 号）。公司及子公司航天

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航天朝阳电源、长峰科技、长峰科威已开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与中信建投、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

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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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及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2,525.9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额拟全部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 

投入形式 

1 储能电源验证能力建设项目 6,352.29 5,250.00 航天柏克 

航天长峰单方面

借款，小股东提供

股权质押担保 

2 
国产化高功率密度模块电源

研制生产能力提升项目 
9,809.96 6,847.15 航天朝阳电源 

航天长峰向全资

子公司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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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体化边海

防侦测装备研制和系统平台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6,440.45 4,841.38 长峰科技 
航天长峰向全资

子公司增资 

4 
定制化红外热像仪研发能力

提升项目 
6,943.90 5,829.60 长峰科威 

航天长峰向控股

子公司增资，少数

股东同比例增资 

5 补充流动资金 9,757.77 9,757.77 航天长峰 - 

合计 39,304.37 32,525.90 -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公司及子公司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朝阳电源、长峰科技、长峰科威已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并与中信建

投、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增资后，增资款项将存放于子公司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

用募集资金，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募集资金事项的履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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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

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航天朝阳电源、长峰科技和控股子公司长峰科威进行增资。其中，

使用募集资金 6,847.15 万元向航天朝阳电源增资，用于实施“国产化高功率密度

模块电源研制生产能力提升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4,841.38 万元向长峰科技增资，

用于实施“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体化边海防侦测装备研制和系统平台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5,829.60 万元及自有资金 6,000.00 万元向长峰科威增资，

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定制化红外热像仪研发能力提升项目”，自有资金增资用于

补充长峰科威的流动资金等。同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其中，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长峰科威增资，少数股东北

京遥感设备研究所、北京兰光天盾红外光电高技术研究所将同比例增资，北京遥

感设备研究所系公司关联方，因此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已针对该事

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三、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具体情况 

（一）关于对航天朝阳电源增资的情况 

1、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3026645976478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黎明 

注册资本 11,76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1,76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07 年 9 月 20 日至 2027 年 9 月 19 日 

登记机关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地址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龙泉大街北段 333A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集成一体化电源（电源系统组件）、模块电源（二次电源）、

数字集成电路、模拟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和模块集成电路的设

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产品及技术进出口自营和代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航天朝阳电源 100%的股权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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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86,406.30 82,689.35 

净资产（万元） 59,645.54 61,742.47 

利润表项目 2023年 1-6 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4,137.97 31,154.92 

净利润（万元） 2,511.93 5,857.33 

3、本次增资前后航天朝阳电源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航天长峰 11,760.00 100.00% 18,607.15 100.00% 

合计 11,760.00 100.00% 18,607.15 100.00% 

4、本次增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的主要产品为公司核心产品模块电源。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有利于公司生产能力提升，进一步优化公司模块电源生产线，有效扩大公

司模块电源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航天朝阳电源的资产负债结

构，增强资金实力。 

本次增资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

方向。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关于对长峰科技增资的情况 

1、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0016069P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郭会明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0 年 7 月 29 日至 2030 年 7 月 28 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50 号 

经营范围 

制造机电工程系列产品、计算机设备及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系统、自

动控制设备、车辆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红外光学设备、信息处

理设备、保安器材；城市应急与综合安保系统开发、集成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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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办公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长峰科技 100%的股权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136,386.31 137,253.61 

净资产（万元） 10,042.86 12,412.11 

利润表项目 2023年 1-6 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0,714.10 81,890.90 

净利润（万元） -2,369.25 365.77 

3、本次增资前后长峰科技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航天长峰 20,000.00 100.00% 24,841.38 100.00% 

合计 20,000.00 100.00% 24,841.38 100.00% 

4、本次增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边海防领域是公司综合安保行业的重要子领域，拟研发

并产业化的核心产品重点在于开发装备类硬件产品与通用型平台产品。本次增资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扩展公司安保科技产业的产品与产业范围；有

利于进一步优化长峰科技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强资金实力。 

本次增资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

方向。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三）关于对长峰科威增资的情况 

1、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长峰科威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35587463F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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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庄涛 

注册资本 2,025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2,025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02 年 2 月 27 日至 2042 年 2 月 26 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一剧场路 5 号院 2 号楼 6 层 601 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自行开发后的产

品；红外探测跟踪成像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长峰科威 95.16%的股权，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持有长峰科

威 2.67%的股权，北京兰光天盾红外光电高技术研究所持有长峰科

威 2.17%的股权。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59,419.11 69,549.17 

净资产（万元） 32,825.41 35,976.43 

利润表项目 2023年 1-6 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3,306.17 40,625.75 

净利润（万元） -45.17 6,505.94 

3、本次增资前长峰科威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航天长峰 1,927.00 95.16%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54.00 2.67% 

北京兰光天盾红外光电高技术研究所 44.00 2.17% 

合计 2,025.00 100.00% 

4、本次增资定价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第三十

八条：“企业增资在完成决策批准程序后，应当由增资企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

中介机构开展审计和资产评估。以下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

章程履行决策程序后，可以依据评估报告或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确定企业资本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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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比例：（一）增资企业原股东同比例增资的；”。 

本次长峰科威所有原股东均以货币资金方式进行同比例增资，增资价格为

17.7661 元/一元注册资本。依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长峰

科威 2022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3）第 110C006768 号），长峰科威 2022

年末净资产为 35,976.43 万元，注册资本为 2,025.00 万元，折合每元注册资本

17.7661 元。 

5、本次增资具体方案 

长峰科威原股东航天长峰、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以及北京兰光天盾红外光电

高技术研究所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同比例向长峰科威货币增资，共计增资金额

12,431.21 万元。其中，航天长峰出资 11,829.60 万元，包括募集资金 5,829.60 万

元以及自有资金 6,000.00 万元；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出资 331.50 万元，北京兰

光天盾红外光电高技术研究所出资 270.11 万元。 

根据 17.7661 元/一元注册资本的增资定价，长峰科威新增注册资本 699.7152

万元，注册资本由 2,025.0000 万元增加至 2,724.7152 万元，资本溢价部分共计

11,731.4948 万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前后股权结构不变。货币资金同比例增

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航天长峰 1,927.0000 95.16% 2,592.8524 95.16%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54.0000 2.67% 72.6591 2.67% 

北京兰光天盾红外光电高技术研究所 44.0000 2.17% 59.2037 2.17% 

合计 2,025.0000 100.00% 2,724.7152 100.00% 

6、本次增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的主要产品属于公司核心产品红外成像系统。本次增资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红外成像系统研发能力，降低研发外协依赖度；有

利于进一步优化长峰科威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强资金实力。公司自有资金增资主

要用于补充长峰科威的流动资金等，有助于长峰科威日常业务的开展。 

本次增资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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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本次增资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四、对长峰科威增资事项的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关系介绍 

在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5,829.60 万元及自有资金 6,000.00 万元向长峰科威增

资前，长峰科威的其他股东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原名“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十

五所”）的上级单位为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第三节规定的关联人情形。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作为公司的关联方

与公司同比例对长峰科威进行增资，本次增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原名“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十五所”），创建于 1965

年 10 月 26 日，是我国精确制导专业骨干研究所，是毫米波遥感技术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依托单位，具有国家学位委员会硕士学位授予权。 

（三）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累计已发

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 0 元。 

（四）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 5,829.60 万元及自有资金 6,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长峰科威增资，

并由长峰科威实施募投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6.3.7 条规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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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上市公司出资额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

如果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

股权比例的，可以豁免适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十九条规定，“上市公司

及其关联人向上市公司控制的关联共同投资企业以同等对价同比例现金增资，达

到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可免于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

审计或者评估。”由此，根据前述规定，本次增资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免

于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方

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监事会已

发表同意意见。 

五、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1、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70,660,049.70 元，其中，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付款项但

尚未到期承付的票据金额 1,110,000.00 元，该部分金额允许从此次募集资金专户

等额置换。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3）

第 110C017127 号）。 

公司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 70,660,049.70 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及拟置

换金额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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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储能电源验证能力建设项目 6,352.29 5,250.00 - - 

2 
国产化高功率密度模块电源

研制生产能力提升项目 
9,809.96 6,847.15 3,027.66 3,027.66 

3 

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体化边海

防侦测装备研制和系统平台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6,440.45 4,841.38 - - 

4 
定制化红外热像仪研发能力

提升项目 
6,943.90 5,829.60 4,038.35 4,038.35 

合计 39,304.37 32,525.90 7,066.00 7,066.00 

2、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总额为 3,408,348.85 元（不含增值税），其中以自

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为 780,898.56 元。本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为 780,898.56 元（不含增值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鉴证

报告》（致同专字（2023）第 110C017127 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发行费 

（不含增值税）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不含增值税） 

拟置换金额 

（不含增值税）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242.41 - -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35.85 23.58 23.58 

3 律师费用 51.89 51.89 51.89 

4 发行登记费 2.62 2.62 2.62 

5 印花税 8.07 - - 

合计 340.83 78.09 78.09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参见本核查意

见“二、募集资金投资及管理情况”之“（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公司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且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以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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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144.09 万元置换截

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其中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 7,066.00 万元，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金额

为 78.09 万元。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以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

事项，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的需要，募集资金的

使用方式、用途等均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独

立董事与公司就本次对长峰科威增资涉及的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沟通，经充分讨

论后一致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以募集资金

及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投入资金事项，其中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

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以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资金事项，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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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募集资金

的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以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

项，以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资金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以募集资金及自有

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资金事项，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需求，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子公司增资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不

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监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

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以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控股子

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资金

事项。 

七、保荐人意见 

中信建投审阅了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对子公司增资及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相关的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及独立董事意见，查阅了中

介机构出具的鉴证报告等。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 

航天长峰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以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独立董事与公司就本次关联交

易进行了事前沟通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且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13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

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情

形。中信建投对航天长峰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以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航天长峰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相

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航天长峰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北京航天

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

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3）第 110C017127 号）。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上

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且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中信建投对航天

长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无异议。 

综上，保荐人对航天长峰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并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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